


焦作市招商引资工作绩效评审奖励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招商引资工作效能，科学评估绩效，

强化激励效应，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,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县（市）区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

招商引资工作的绩效评审，由市开放办具体负责实施。

第三条 绩效评审坚持科学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。坚持

内资引进和外资引进并重，把工作成效量化评审与工作开展情况

定性评审相结合，既注重评审招商引资项目总量规模，更注重评

审合同履约率、项目开工率和资金到位率，全面、客观反映招商

引资工作成效。

第四条 评审内容。

包含目标完成、工作措施、签约项目及加分项等四项，总分

120分；其中，目标完成占 40分、工作措施占 30分、签约项目

占 30分、加分项占 20分。评审按县（市）和城区两组分别进行，

其中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列入县（市）组。

（一）目标完成（满分 40分，按功效系数法计算）。

1．实际利用省外境内资金总量 6分，实际吸收境外资金总

量 6分。



2．实际利用省外境内资金同比增幅 14分，实际吸收境外资

金同比增幅 14分。

（二）工作措施（满分 30分）。

1．坚持高层调度工作机制（满分 10 分）。

（1）成立并及时调整相应工作领导小组得 0.2 分，有招商

引资专项经费得 0.5分（以财政部门有关文件为准，下同）。

（2）有完善的招商引资工作考核机制得 0.5分。

（3）全年主要负责同志外出招商时间不少于工作日 1/4 的

得 1分，分管招商引资工作副县（市）区长外出招商时间不少于

工作日 1/3的得 0.5分；成立以县级领导带队的产业招商小组并

开展招商引资活动，一个小组得 0.1分。

（4）全年组织召开招商引资专题会议不少于四次得 1分。

（5）有经费、人员保障，实际开展驻地招商、委托招商，

一处得 0.2分。

2．参加和举办招商活动（满分 10 分）。

（1）自主举办境内推介招商活动一次得 0.5 分，举办境外

推介招商活动一次得 1 分；其中，有投资项目签约的，一次得

0.2分。

（2）参加由市政府组织或举办的招商活动时，有市主要领

导推进项目的一个得 0.2 分，有省级领导推进项目的一个得 0.5

分。

（3）未按要求参加由市政府组织或举办的招商活动一次扣

0.5分，未参加的一次扣 1分。



3．招商引资政策制定和兑现（满分 6 分）。

（1）制定有本辖区招商引资促进政策的得 1分，当年有兑

现的得 3分。

（2）优化营商环境，当年无涉及招商诚信投诉得 2分；发

生招商引资失信事件造成不良影响的扣 1分。

4．招商工作动态报送和招商信息共享（满分 4 分）。

（1）及时报送招商引资工作动态并被市级部门采用的一篇

加 0.1分，被省级以上部门（含媒体）采用的一篇加 0.2分，被

市级以上领导批示的一篇加 0.5分（按最高分计，不重复计分）。

（2）超出本辖区承载能力，通过市开放办共享发布招商引

资项目信息的，一条信息得 0.2分，促成项目签约落地我市的加

1分。

（三）签约项目（满分 30分，按功效系数法计算）。

1．签约项目数量（3 分）。按当年在重大招商引资活动中，

累计签约招商引资项目数量计算。

2．签约项目规模（10 分）。按当年在重大招商引资活动中，

累计签约项目合同利用市外资金绝对值计算（重复签约项目不累

计计算，外币按签约当日汇率折合成人民币，下同）。

3．签约项目“三率”（17 分）。依据当年列入全市跟踪的签

约招商引资项目，累计计算合同履约率、项目开工率和资金到位

率，分值分别为 2分、5分、10分。

（四）加分项（满分 20分）。

1．当年新签约引进 1个世界 500强企业项目加 2分，新引



进 1个中国 500强或国内民营企业 500强企业项目加 1分。

2．当年新签约投资额 10亿元及以上或 1000万美元及以上

项目，一个得 0.5分；新签约投资额 30亿元及以上或 3000万美

元及以上项目，一个得 1分；新引进签约投资额 50亿元及以上

或 5000万美元及以上项目，一个得 2分（纯房地产项目、政府

投融资平台建设项目除外，其中 500强投资项目不重复计分）。

3．当年新备案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且外方出资 1000 万美元

及以上加 0.5分，实际进资超 50%的加 1分；往年项目当年实际

增资 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一家加 1分。

4．围绕我市四大优势产业、四大战略新兴产业，当年新签

约“三新一高”项目占新签约项目数 80%及以上的，加 1分；新签

约引进国家重点实验室、重点科研院所、技术中心等国家级重大

创新载体或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，并引入核心技术、配置核心研

发团队的每个加 1分。

5．创新招商引资方式，有重大成效并受到省级部门或领导

点名表扬的加 1分。

第五条 评审程序。

（一）月跟踪。市开放办每月负责汇总统计并通报被考评单

位工作目标完成进展及相关考核内容开展情况。

（二）季自查。被考评单位于每季度之后 5个工作日内，报

送本单位招商引资工作自查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至市开放办。

（三）年评分。次年 2月底前，市开放办通过公开招标委托

第三方专业机构，开展上一年度招商引资工作绩效评审打分，同



时组织相关部门对签约项目和资料材料等进行现场核查，评审结

果报市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审定后公示，公示期 7天。

第六条 评审奖惩。

（一）对县（市）组前 3 名和城区组前 2 名进行表彰奖励,

授予“招商引资工作优秀单位”；其中，各组评审得分第 1名奖金

200万元，第 2 名奖金 100 万元，县（市）组第 3 名奖金 50 万

元。对各组最后一名进行通报批评。

（二）对“招商引资工作优秀单位”在土地、环评等指标上予

以支持。

（三）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，不列入奖励范围。

（四）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，予以通报批评，并收回兑

现所有奖励。

第七条 资金保障及用途。

（一）奖励资金、考核工作所需的设备配置、统计、督查等

日常工作经费和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评审等费用，列入全市开放

招商专项工作经费。

（二）各受奖单位获得的奖金仅限用于招商引资工作，不得

挪作他用。

第八条 各县（市）区可参照本办法，完善和细化本辖区的

招商引资工作绩效评审奖励细则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有相关考核办法自行

废止，具体事宜由市开放办负责解释。


